
 

 

附 件  

 

 

 

2006年 中 期 人 口 統 計 及 2011年 人 口 普 查 中 有 關 新 來 港 人 士 的 勞

動 人 口 參 與 率 數 字，與 從 其 他 地 區 新 來 港 定 居 未 足 7年 人 士（ 下

稱 「 非 內 地 新 來 港 人 士 」 ） 和 本 港 整 體 的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的 比

較 數 字 ：  

 

新 來 港 人 士 的  

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
(註 一 )

 

(百 分 比 ) 

非 內 地 新 來 港 人 士 的  

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
(註 一 )

 

(百 分 比 ) 

全 港 人 口 的  

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
(註 一 )

 

(百 分 比 ) 

 

年 份  

男 性  女 性  合 計  男 性  女 性  合 計  男 性  女 性  合 計  

2006 60.2 41.5 45.7 69.3 49.7 59.4
(註二)

 69.2 49.4 59.0
(註二)

 

2011 60.3 43.4 47.8 67.1 49.8 58.2
(註三)

 67.0 49.6 57.9
(註三)

 

 

註 一 :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是 指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人 口 （ 即 勞 動 人 口 ）

佔 有 關 組 別 內 15歲 或 以 上 人 口 的 比 例 。  

註 二 :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並 不 包 括 在 計 算 之 內。根 據 2006年 中 期 人

口 統 計，非 內 地 新 來 港 人 士 的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及 全 港 人

口 的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（ 包 括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）分 別 為 60.7%

及 60.3%。   

註 三 :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並 不 包 括 在 計 算 之 內。根 據 2011年 人 口 普

查，非 內 地 新 來 港 人 士 的 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及 全 港 人 口 的

勞 動 人 口 參 與 率 ( 包 括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) 分 別 為 59.9% 及

59.7%。  

 

 

 


